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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臺中文心森林公園定向越野賽 活動簡章 

 

 

 

 

 

 

 

 

一、 依據：110年3月11日中市運全字第11000039671號函核定辦理。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三、 協辦單位：綠野行蹤運動休閒俱樂部、臺中城市運動志工隊 

四、 比賽日期：2021年06月27日（星期日） 

五、 比賽地點：臺中文心森林公園（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六、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項目 

13:00-15:00  報到檢錄｜領取裝備包 

15:00-15:10  活動開場｜長官貴賓致詞 

15:10-15:30  比賽規則說明｜定向越野運動教學 

15:30-17:00  比賽開始（每組限時 60 分鐘） 

17:00-17:30  公告成績頒獎｜領取完賽證書 

17:30  活動圓滿結束 

※實際活動流程於公告二號說明。 

七、 參加對象：沒有年齡限制，熱愛定向越野運動及有興趣民眾皆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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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競賽組別： 

組別 
男子菁英組(ME)  

女子菁英組(WE) 

男子公開組(MA)  

女子公開組(WA) 
體驗組(BE) 親子組(FA) 

賽制 
順點賽 

同組間隔出發 

積分賽 

採分組出發，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說明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

稍高，適合有多次參

賽經驗的參賽者。 

不限年齡， 

賽程稍具挑戰。 

不限年齡性別，適合初

次接觸定向越野者。 

成人與12歲（含）以下

兒童，賽程難度低。 

參賽 

人數 
1人/組 1人/組 2人/組 2人/組 

報名 

組數 
各50組 各150組 100組 100組 

報名 

費用 
NT$350 元/組 NT$350 元/組 NT$700 元/組 NT$700 元/組 

備註 

 早鳥方案：4/11(日)前完成報名，再享報名費9折優惠。 

 各組賽程資訊及出發方式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採用IOF徒步定向越野賽事競賽規則。 

 比賽時限：60分鐘。 

 順點賽：一旦超過比賽限制時間，成績不列入排名。 

 積分賽：如超過時間每分鐘扣十分，未滿一分鐘以一分鐘計算。 

 電子打卡系統：本賽事採用SPORTident電子打卡系統；使用SI-9或SI-10指卡。 

九、 物資領取： 

(一) 採現場報到檢錄。 

(二) 報到檢錄時間：2021年06月27日（星期日），下午13:00起即可領取裝備包。 

(三) 參賽者憑報到編號及身份證領取裝備包（裝備包遺失恕不再補發）。 

(四) 領取裝備包後，務必核對競賽組別等資料；如有錯誤，請立即向大會提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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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電子指卡 號碼布＆別針 定向地圖 完賽證明 

男子菁英組(ME)  

女子菁英組(WE) 
1支/人 1份 1張/人 1份 

男子公開組(MA)  

女子公開組(WA) 
1支/人 1份 1張/人 1份 

體驗組(BE) 

親子組(FA) 
1支/組 2份 1張/組 2份 

領取時間 賽前領取裝備包及地圖 賽後領取 

備註 

 報到檢錄時，領取裝備包（含電子指卡、號碼布、別針）及地圖。 

 出發前，參賽者須將「號碼布」別於胸前直到比賽結束。 

 大會賽後於成績組回收「電子指卡」及「地圖」。 

 參賽者須謹慎保管「電子指卡」，並於賽後繳回（遺失須照價賠償 

，每支NT$3,000元）。 

十、 報名期程：即日起至 110年05月31日（星期一）下午六時 止（額滿截止） 

十一、 報名辦法： 

(一) 採網路填表報名（伊貝特報名網：https://bao-

ming.com/eb/content/4793#23431 ）」。 

 

(二) 注意事項 

 逾期未完成繳費手續者（填表後3日內），則報名資格將被系統自動取消， 

 繳費完成後，可至本報名網站查詢確認繳費狀況；本活動報名繳費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人名或組別，亦不得因無法參賽轉讓該報名資格。 

 每人報名僅限一項目一組別，不得重覆報名。 

 請審慎填寫報名資料及參賽組別，若因性別或年齡填寫錯誤導致分組錯誤，

成績及排名不予計算。 

(三) 退費機制 

 辦理退費僅受理電子郵件opataichung@gmail.com申請，須提供報名相關

資料（如姓名、電話、身分證字號），並檢附退款帳戶（須為本人帳戶存摺

影本）；經確認資料符合後，依照相關退費規則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辦理退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4793#23431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4793#23431
mailto:opataich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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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退費者同時失去參賽資格。 

 2021年05月31日前申請退費，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200元後退還餘款

（僅接受特殊狀況者辦理並提供相關證明， 如遇天然或人為災害、兵役、傷

病、妊娠等不可抗力因素）。 

 2021年06月01日起不受理任何理由退費，報名前請謹慎評估。 

十二、 活動會場及賽區：為建立賽事公平性，請參賽的選手及其教練、領隊與陪同者，

自即日起禁止進入本次賽事限制區範圍內，經人檢舉查證屬實者，取消選手資格

(DQ)。 

 

 

十三、 獎勵方式：各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乙座，前四至六名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十四、 競賽規定： 

(一) 體驗組/親子組以團隊方式行動，不得有人脫隊參賽。經大會裁判舉報者，得取

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 

(二) 各組之參賽選手請攜帶身份證明，以備查詢。 

(三) 各組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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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手如有不合規定入場比賽，經舉發查實，即取消該選手比賽之權利，該選手成

績不予計算。 

(五) 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得入場比賽。 

(六) 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大會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七) 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其

判決即為終決。 

(八) 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選手不得異議。 

(九) 非比賽之選手，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選手到選手休息區觀看比賽，

不得藉故停留場內。 

(十) 參加競賽之選手須著運動服裝與賽，任何類型的鞋子都可以穿著，但禁止穿釘鞋

子。 

(十一) 參加競賽之選手必須保證身體健康，可參加劇烈運動比賽者。 

(十二) 比賽期間如遇有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比

賽，並由紀律委員會處理。 

(十三) 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十四)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則取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 並繳回所頒之獎項。 

(十五)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則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十六) 所有選手自報到起至活動結束，全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為選手安全。 

十五、 申訴管道與辦法：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大會裁定之。若有申訴則須繳交

書面報告及新台幣參仟元之保證金，向大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會進行審判。

申訴成立退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所有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

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於成績公佈30分鐘後

則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 

十六、 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一) DQ：失去排名資格。 

 選手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大會判定，即以DQ論。如辱罵裁判、賽事工

作人員，或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手；或頂替他人出賽等。 

 選手犯規：如穿越禁制區；告知或導引其他選手找尋檢查點。經裁判逕行舉

發或其他教練與選手舉證，最終由大會判定，即以DQ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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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點賽選手超出比賽限制時間(OT)，成績組即判定DQ，不得提出任何投

訴。 

 順點賽中，選手未按地圖指示依賽程順序到訪各檢查點，及未正確使用電子

計時系統之電子記錄指卡完成到訪記錄，或遺漏記錄賽程任一檢查點及電子

指卡內記錄檢查點的順序錯誤者，經成績組判定，即以DQ論，不得提出任

何投訴。 

 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或教練口頭告知大會，由大

會處理，大會將口頭回覆。 

 處置方式。若不服處置方式，可書面提出抗議。抗議書向賽事中心索取。 

(二) DNS：未出發。選手已經完成報到之手續，但因個人之因素，如身體突然不適

等，而未出場比賽，即以DNS論。 

(三) DNF：未完成；選手已經出發進行比賽，但因個人之因素，如比賽中受傷等，而

未完成比賽，直接前往成績組報到者，即為DNF。 

十七、 安全條款： 

(一) 報名即視同同意競賽規則及條款，不得以大會未盡宣導義務為由抵觸。 

(二) 比賽期間，如遇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但有雷擊之可能與暴雨之發生，比賽將

由大會決定是否暫停或者延期舉行 

(三) 賽前若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天災，大會以參賽者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

或擇期比賽（相關公告將在活動前二日下午12時進行公告），選手不得異議；

若因故取消活動，大會將扣除已支出成本後退還餘款（另將扣除匯款手續費

NT$30元）。 

十八、活動保險： 

(一) 大會僅提供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圍，而公

共意外險只承保因大會疏失造成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大會依體育署規定為本

次活動參賽者投保意外公共責任險，其投保項目及金額如下： 

 每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伍佰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新臺幣參仟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新臺幣貳佰萬元。 

 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陸仟肆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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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二)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第三人在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活動處所或範圍內因承辦活動之行為，所致之

意外事故。 

 前款活動處所或範圍之建築物、通道、設備或其它工作物設置管理欠缺所致

之意外事故。 

 所稱之第三人包括參加活動之人員及現場之工作人員（含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三) 非承保範圍之事項： 

 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

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如遇與上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

保險。 

 大會免責聲明：選手因任何原因受傷，財物損失或死亡皆不得向主辦單位等

要求任何形式之賠償。一旦報名，視同同意本競賽規程所有規定。 

 大會依規定僅投保公共意外險，不含旅行平安險，參賽者請評估自身狀況，

另行加保。 

十九、個資法 

(一)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下列事項說明，敬請詳閱： 

 蒐集之目的：為辦理【2021臺中文心森林公園定向越野賽】活動、授權臺中

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辦理相關保險及相關賽務推廣文宣作業之用。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戶籍地址、身分證影

本、電子信箱等資料。 

(二) 您同意授權大會使用您競賽活動過程或成績結果的資訊及照片肖像於官方網站、

報紙、FACEBOOK、部落格、等相關廣告媒體物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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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連絡方式： 

 

(一) 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劉先生 

(二) 會址：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73號3樓之2 

(三) 服務電話：(04) 2241-1062 

(四) 服務信箱：opataichung@gmail.com  

二十一、 其他： 

(一) 請詳閱大會賽事規程注意事項及公共意外責任險等資訊，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

會修正公布之。 

(二) 本簡章內容如有未盡事宜，將陸續於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FACEBOOK粉絲頁

補充公告。 

https://www.facebook.com/orienteering.taichung
mailto:opataichung@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orienteering.taichung
https://www.facebook.com/orienteering.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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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防疫措施及宣導： 


